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常钟行复第87号

申请人：李某
被申请人：常州市钟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李某对被申请人常州市钟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投诉处理行为不服，于2025年6月1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6月20日依法已予受理，并决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关于投诉事项是否受理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3月在常州购买到案外人销售的宫廷桃酥，后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遂通过挂号信函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了投诉举报书，由于申请人于2025年4月10日一次性向被申请人邮寄了5封挂号信，但不记得本案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挂号信函是哪一封，故把当天邮寄的编码都记录于此，请贵机关向被申请人核实，上述五封挂号信编码被申请人均于2025年4月13日签收，其中关于本案内容的至今未给申请人答复是否受理，申请人认为其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遂复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申请人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的投诉事项是否受理。申请人的意见如下：一、被申请人违反法定程序。依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具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在收到投诉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投诉材料已经符合上述办法规定，且被投诉人也处于被申请人的管辖范围，故被申请人具备处理投诉的权限。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消费是否受理其投诉，申请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依法享有监督权和知情权，本案中被申请人并未保障申请人宪法赋予的合法权益，故导致了本案中申请人为请求行政机关组织调解的权利未落实。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违反法定程序，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应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的，该部门应在收到该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二、申请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且未依照法定程序告知申请人确认违法并责令履行。 
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1.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2.投诉举报书；3.五份邮寄记录截图。
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未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材料。被申请人2025年4月14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7封，其中并无申请人所述的投诉举报材料。被申请人无法对未收到的投诉举报材料作出处理行为。 
被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收件情况记录。
经审理查明：2025年4月10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5封投诉举报材料。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收件情况记录；2.邮寄记录截图等。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据：（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的证据，但是被申请人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申请人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除外；……”本案中，结合申请人提供的邮件编号和被申请人提供的信封和投诉举报材料等证据材料，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明申请人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对投诉事项处理的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李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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